关于拟将XXX同志确定为发展对象的公示
经支部委员会讨论，拟确定XXX同志为发展对象。根据发展党员工作有关要求，现将其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：
XXX，现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，学号：XXX。该同志于XX年X月X日提出入党申请，XX年X月X日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培养联系人为XX同志、XX同志。经党支部培养教育和考察，该同志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，在听取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经支委会XX年X月X日讨论，拟确定XX同志为发展对象。
公示时间从XX年X月X日起至XX年X月X日止（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）。公示期间，党员和群众可来电、来信、来访，反映其在理想信念、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。反映问题应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。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时，要签署本人真实姓名。党支部将对反映人和反映问题严格保密，对所反映问题调查核实，弄清事实真相，并以适当方式向反映人反馈。
联系电话：XXXX
邮箱：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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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拟确定XXX同志为发展对象的公示结果说明

我支部于X年X月X日至X年X月X日对XXX同志拟确定为发展对象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不良反映，经研究决定，拟确定XXX同志为发展对象，特此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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